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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宿舍 

11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自治幹部會議紀錄 

時間：3/6(四)12：20 

地點：第三會議室 

上級指導：李學務長建平 

主席：李副大隊長如芸(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莊昇璀 

列席者:廖小喬組長、周亭老師、郭萃菊老師 

出席者:如簽到表 

壹、 學務長致詞(略) 

貳、 主席致詞(略) 

參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

表「編號」欄「111」代表111學年度第1學期、「122」代表112學年度第2學期、「A」代表

組長指示事項、「B」主席指示事項、「C」幹部提案事項、「D」臨時動議；「01」「02」

「03」……代表事項之項次或該次會議提案之案次。 

本次會議建議繼續列管案件共4項、解除列管案件共3項 

編號 案由決議情形 執行人及執行情況 列管建議 

111-C02 案由： 

二樓有個重度身障的住宿生，

假設有真實災難事件發生，可

能無法順利逃生，希望未來能

把重度身障住宿生安排於一

樓。 

決議：維持原案。 

執行人：周亭老師 

執行情形： 

目前一樓因老師退休，釋出一

間空的寢室 1樓 B6，目前已規

劃一間作為無障礙房，預計於

114年 7月爭取經費整建。 

■繼續列管 

□解除列管 

131-C03 案由： 

是否可開放女生宿舍住宿生從

一樓搭乘電梯。 

決議：維持一舍電梯需從 3樓

開始搭乘。 

執行人： 

執行情形： 

根據現行門禁點還是設置在二

樓，故本案繼續列管。 

■繼續列管 

□解除列管 

131-D01 案由： 

幹部福利。 

決議： 

執行人：中隊長 鍾鈜安 

執行情形： 

提案人蒐集意見後，研議相關

配套措施，在於副大隊長的雙

周會進行可行性評估。 

■繼續列管 

□解除列管 

132-C01 案由： 

女生宿舍每月樓層打掃加點及

垃圾場環境維護名額調整。 

執行人：文書二組組長 莊昇璀 

執行情形： 

樓層打掃與垃圾場打掃所需花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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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將女生宿舍每月樓層打

掃加點原名額 20名調降至 17

名，調整之差額移至垃圾場環

境維護加點名額。 

費時間及辛苦程度不一，且垃

圾場加點報名人數降低，故擬

將垃圾場打掃之工作時數調整

為 1小時，由總務一組組長屈

宗翰，擬定垃圾場環境維護相

關辦法，於下學年度實施。 

132-D01 案由： 

9FDE區浴室髒亂。 

決議：請幹部向住宿生宣導注

意公區整潔。 

執行人：郭萃菊老師 

執行情形： 

由萃菊老師與清潔人員確認環

境整潔。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132-D02 案由： 

5FC7寢室外烘衣機聲響及住宿

生吵鬧。 

決議： 

執行人：郭萃菊老師 

執行情形： 

由萃菊老師與宿舍水電進行討

論後，於此次會議中說明。 

■繼續列管 

□解除列管 

132-D03 案由： 

住宿生晚點名經常不在位置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人：9F中隊 黃子欣 

執行情形： 

由 B13逐次扣點處理，經三次

勸導不聽(含以上)皆由 B17扣

點處置。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 
肆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周亭老師-宿舍輔導業務 

1. 114新幹招募說明會已於 2/26辦理完畢 召募作業由大隊幹部團隊刻正辦理中 

預定 3/17~4/13 交至各樓區實習 屆時請各位幹部積極指導 讓新幹發揮所能 

拔選出最適合的宿舍幹部 

2. 續住加點結算日訂在期中考前一周星期二(4/8) 請各位幹部提醒有加點需求的

住宿生 舊生續住將訂於 4/21開始申請，將另行公告。 

二、郭萃菊老師-宿舍設備業務 

1. 對於上述列管之案件(111-C02)，案件紀錄:「預計於 114年 7月爭取金費」，目

前本經費已爭取到，營繕組招標中，若招標順利可於 114年暑假開始動工，若

招標不順利且因工程時程較長，則將延至明年暑假動工。 

2. 對於上述列管之案件(132-D02)，上學期 5樓 C7住宿生反應烘衣機聲音吵雜，

經詢問宿舍水電，說明每層樓都有電力分配(電盤)，電盤之電力無法再增加，

即使將烘衣機移至其他位置，其電力也無法供應烘衣機所需的 220伏特；且不

能裝在洗衣機旁，因容易造成洗衣機跳電。但考量到 C7之住宿生的權益，宿舍

方將設置烘衣機定時器，時間暫定晚上 12點至隔天早上 6點不可使用烘衣機，

期望對於烘衣機吵雜事件有所改善，並做滾動式修正。 

三、廖小喬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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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宿舍的發展與進步依賴於各位幹部的支援，主任對幹部們的付出表達了感謝 

        在最近的續幹面試中，主任聆聽了幹部們的分享，感到非常感動，強調當幹部 

        的過程是個人的成長機會，並提到從優秀與平庸中做出選擇的重要性。。 

2. 新舊幹部將於 3月中到 4月中做交接與實習，主任有請廖奕帆顧問來做行政指

導，以確保交接過程的順利進行。 

3. 關於夜間值班老師的應對措施，指出所有在晚上 8點至隔天早上 8點期間發生

的突發事件需要立即報告，各幹部需向樓長報告，然後由樓長轉達給值夜老

師，確保及時處理。 

4. 主任指出在續幹面試中發現幹部與主任之間存在距離，幹部們可能不會主動反

應建議，嘉勉幹部們如有任何需求或想法，應該主動與主任溝通，以便在滿足

需求的同時也能顧全整體大局。 

 

伍、 提案討論 

▲提案一 5F區隊 張恒瑜 

案由：新增加點續住點數上限為 24點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因部分住宿生有集超過原有續住 20 點之點數，想透過此方式有所設限，讓更多住宿生可集

到點數，得以續住。 

二、設置點數上限為 24 點之原因為參照住宿生活輔導補充要點，目前最高扣分違規事項為擅闖

蜂鳴器(扣 5點)，若扣除將變成 19點，為此可達到警惕之作用。 

決議： 

根據文書組統計，預估可續住人數未超過匡列給舊生的床位數之上限，待本學續住申請結束

後，再進行評估，評估後於期末幹部會議進行提案。 

▲提案二 服務組組長 黃凱嫻 

案由：【宿舍服務隊管理辦法】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管理辦法修訂服務隊環境維護勤務時數與檢查時間、遴選、請假規定。 

二、修訂之管理辦法如附件一。 

決議： 

發回雙周會再議，於期末幹部會議追認。 

▲提案三 副大隊長 陳又榕 

案由：【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管理要點細則】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因中隊長第一年任期之積分基本為 8分，區隊長第一年任期之積分基本為 6.5分，無

法達到升等標準，中隊長僅可維持原職務，區隊長僅可升等中隊長，故擬修訂【大隊

長、副大隊長】及【各組組長】升等資格。 

二、修訂之管理要點細則如附件二。 

三、擬定幹部加扣積分項目，於期末幹部會議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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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 
 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▲提案一  

案由：洗衣機、烘衣機使用辦法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因住宿生經常超時未取回衣物、插隊使用機器等情況，造成住宿生之間產生矛盾等。 

決議： 

主席指定由總務一、二組組長擬定相關辦法，送雙周會後再提請討論。 

 

 

柒、 組長指示事項 

1. 幹部會議之與會成員，學務長、主任、老師及各位幹部還有顧問，由本會議作為交流

的平台，進行溝通表達想法，大家踴躍發言，才能了解宿舍面臨狀況及解決辦法，例

如積分、管理、突發事件等。若住宿生代表有任何的意見，可在會議前集思廣益，將

問題傳達出來，使我們的宿舍更好更溫馨。 

2. 宿舍將於下禮拜二早上辦理防災演練，此為早上集會，幹部們會很辛苦，萃菊老師有

為各位爭取到早餐，幹部 6:45集合，7點開始演練，再請大家配合。 

捌、 主席總結 

1. 關於提案三，因上屆多數為舊幹，積分較容易達到，本年度因新任幹部較多，在積分

升等方面較困難，於會議中下修，加扣積分將以特殊證照等，根據不同項目進行加扣

分，屆時將於雙周會提議，後於幹部會議提出。 

2. 因下周開始為新任幹部面試，請各位幹部帶領新任幹部實習。 

玖、 散會(13:20) 


